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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实施办法

校行发〔2024〕318 号

为了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加速人才培养，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安心

完成学业，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

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河南省《关于进一步完

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调整充实原国家助学贷款领导组，

由学校有关领导担任正副组长，学务部、财务资产部、教务部等有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和各二级学院主抓学生工作的负责人组成领导组。各二级学院设立由院长或

党总支（副）书记为组长、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团总支书记和辅导员

为成员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学院助学贷款工作。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对象及条件

（一）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

括学费、住宿费）的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均可申请；

（二）申请的学生必须经过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认定，在认定的贫困学生范围

内产生；

（三）严格遵守国家、经办银行以及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各项规定，承诺正

确使用所贷款项，并按规定严格履行还贷义务的学生。

第三条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程序

（一）各二级学院对本学院申请贷款学生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后，由各二级学

院按照上报预测贷款规模将申请助学贷款所需资料表格免费发放给贷款学生，由

学生进行手续完善工作；

（二）首次申请贷款需要提供以下所有材料，续贷学生只需提供《国家开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和个人手写申请书，所有学生需每年登

录在线服务系统两次；

1.《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原件 2份，此表格需

在学校审核学生贷款信息通过后在系统内导出打印，一式两份；

2.《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原件 1份；

3.身份证复印件 1份；

4.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复印件 1份；

5.个人申请书 1份（个人申请书由贷款学生用 A4 纸或稿纸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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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贷款学生应严格按照资助中心要求的内容准备材料，相关证明上要按

要求加盖规定部门的公章，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贷，不予办理；

（四）学生申请办理贷款时本人学生证（或录取通知书）、身份证的原件需

当面审核，复印件按要求整理附后，身份证正反两面均要复印，要求必须为二代

身份证并确保身份证没有过期；

（五）所有纸质材料一律用黑色钢笔或黑色碳素笔书写，要求字迹清晰、内

容真实、格式符合要求。申请材料内容要填写准确、完整，特别是相关人员和单

位的姓名、身份证号、考生号、通信地址、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

（六）经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通过的学生需登录国家开发银行高校助

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址：https://www.csls.cdb.com.cn）提出贷款申

请；各二级学院对申请贷款的学生通过国家开发银行高校助学贷款业务系统进行

批量审核后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校资助管理中心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河

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

（七）贷款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办理还款确认手续，预留毕业后固定联系人和

本人联系方式，在办理完助学贷款规定的有关手续后，学校方可为其办理毕业手

续。

第四条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及还款方式

学生的贷款原则上用于支付借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申请贷款金额精确到

百位，具体金额根据学生在校学费和住宿费实际需求确定，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

借款学生需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时偿还贷款；提前还款的学生需在每月

（11 月除外）的任意一天登录国家开发银行高校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网址：https://www.csls.cdb.com.cn）提出还款申请，并随时往自己支付宝

还款账户充值足额还款金额，在 1－15 日申请提前还款并充值的利息计算到当月

的 20 日，在 16 日以后申请提前还款并充值的利息计算到下月的 20 日，26 日后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询扣款情况。

第五条 国家助学贷款利息的规定

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利息全部自付，国家助学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如遇

利率调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贷款学生的利息从贷款到账之日

起计付，其中正常学制内的利息由相应财政渠道支付，正常学制之外的利息及违

约等原因造成的罚息由学生自付。

第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只能用于支付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住费和生活费，如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者，银行有权停发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本息。

（一）贷款人未按合同规定正确使用贷款而超前消费的（如利用贷款购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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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用来抽烟、酗酒等）；

（二）贷款人有违法乱纪行为，受校方行政处分或有关部门刑事处罚的；

（三）谎报家庭实际收入，或采取其他手段弄虚作假骗取贷款者；

（四）伪造证件的；

（五）中途退学、死亡、被学校开除或取消学籍的；

（六）转学、出国留学或定居者。

第七条 若贷款学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时（专升本、读研等），在毕业前

应向原所在学校提出展期申请，并提供继续攻读学位的相关证明，原所在学校审

查同意后，由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报国家开发银行审批。继续攻读学位

的借款学生原贷款展期期间，按借款学生原所在学校隶属关系，由财政部门或有

关单位继续贴息。

第八条 本办法由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商丘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校行发〔2018〕21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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